
闽卫人函〔2022〕501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全省卫生系列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实践技能考试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人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党工委

党群工作部，省卫健委直属各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、

厦门大学、厦门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，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00 医院、

武警福建总队医院，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：

根据国家考务统一安排，为做好 2022 年度全省卫生系列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实践技能考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

2022 年 7 月 2、3日。具体考试场次及地点，以准考证为准。

二、报考对象
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局

《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

部发〔2021〕51 号）及我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评审等相关要求，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人员，经单位审核同意后，

可报名参加本次考试：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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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副高级职称（副主任医、药、护、技师）：

（1）具有相应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，

从事并受聘本专业中级职称满 5 年；

（2）具有相应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并受聘本专业中级职

称满 7 年（其中，申报副主任医师须在县级及以下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工作）。

（二）申报正高级职称（主任医、药、护、技师）：

具有相应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，从事

并受聘本专业副高级职称满 5年。

（三）申报基层副高级职称（基层副主任医、药、护、技师）：

1.具有相应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，从

事并受聘本专业中级职称满 5年，且现仍在基层工作；

2.具有相应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并受聘本专业中级职称

满 7年，且现仍在基层工作；

3.具有相应专业中专或中职学历，从事基层卫生专业技术工

作满 20 年，受聘本专业中级职称满 8 年，且现仍在基层工作。

（四）申报基层正高级职称（基层主任医、药、护、技师）：

1.具有相应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，从

事并受聘本专业副高级职称满 5 年，且现仍在基层工作；

2.具有相应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，从

事并受聘本专业基层副高级职称满 8年，且现仍在基层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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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试内容及形式

（一）考试专业。考试专业为 114 个（附件1）。

（二）考试形式。考试采用人机对话形式，考试时间为 2 个

小时。

（三）考试题型说明与模拟练习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查看

相关信息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本次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实践技能考试工作由省及

设区市卫健、人社部门共同组织实施，考务工作由省卫生健康人

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具体承担。

五、报名程序

（一）网上申报

考生应于 4 月 20 日-5 月 20 日期间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

（http://www.21wecan.com）进行网上报名。网上报名填报信息

中的“考区”选择“福建”，“考点”选择为报名人员所在的设区

市，中直、省直单位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考生考点选择为“省属”。

按照我省卫生健康行业信息化建设要求，考生在登录中国卫

生人才网报名的同时,还须登录“福建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预

报名系统”（http://220.160.52.169:9010/）填报相关信息，并

上传相关材料，包括：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资格证书、聘任书（合

同）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等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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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单位审查

考生自行打印《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》（附件

2）及《福建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预报名审核确认单》（附件

3），提交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审查并盖章。

（三）现场确认

全省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核时间从 4 月 21 日起。考生应在指

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（或由各单位统一到现场办

理）。各设区市的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，由各地自行确定。

中直、省直在榕单位的考生应于 5月 18-20 日到省属报名点

（地址：福州市鼓屏路 61 号省卫健委机关 3 号楼附属楼）进行现

场确认。各设区市考点须根据考务工作安排（附件 4）按时完成

现场确认与资格审核工作，并将报考人员信息等上传考务系统。

现场确认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》及《福建省卫生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预报名审核确认单》，均须加盖用人单位人事部门

（档案存放单位）公章；

2.学信网无法查询的卫生类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，

复印件须加盖用人单位人事部门（档案存放单位）公章。

（四）准考证打印

各考点于 6 月 8 日前完成考场信息上报，于 6 月 15 日前完

成考场编排。

考生于 6月 27 日起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自行打印准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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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有关问题说明

（一）关于报考的对应专业

1.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卫生执业从业准入制度，不得跨执业

类别、执业范围申报专业技术资格。因工作调动或岗位变动转换

卫生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，跨一级申报专业需同级转考的，参照

《福建省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专业对应表(2022 版)》

（附件 5），同级转评的其他条件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从事卫生管理工作的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或管理专业毕业的

人员，可申报“卫生管理”专业。具有医学专业学习背景，在医

疗卫生单位从事医学基础研究的人员，可报考相应的技术类专业。

（二）关于免除考试的情况

具有下列情形的，可免于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

能考试。考试报名前，考生提出申请，由所在单位出具报告，经

上级主管部门同意，报省卫健委备案后方可免试。

1.根据原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福建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《关于援外医疗队员工资待遇、岗位聘用和卫生系列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闽卫人〔2013〕110

号)，受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派遣的援外医疗队员，其援外期间

可免于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能考试。

2.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援藏援疆援青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通

知》(人社厅发〔2019〕67 号)，对正在援助西藏、新疆、青海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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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派期为 1年（含）以上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，可免于参加卫生

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能考试。

3.根据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

员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(闽人社文〔2020〕28 号)，我省外派援鄂卫生专业技术

人才可提前 1年申报（报考）高一级职称（资格），申报高一级

职称时可免于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能考试。

4.根据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转发关于做好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和进一步落实关心

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相关人事激励措施工作指南的通知》

(闽人社办〔2020〕33 号)，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医务人员，

可免除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能考试，直接申报参加

高一级职称评审。

（三）关于原始成绩加分的情况

具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享受原始成绩加分。

1.根据《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印发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计生机构人员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

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(闽卫人〔2015〕127 号)精神，对

符合该文件规定的申报评审对象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实践技能考试的，可在原始成绩上加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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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

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(闽人社文〔2020〕28 号)，对在省内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

出，受县（处）级以上表彰或通报表扬的卫生专业技术人才，参

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能考试的，在原始成绩上加 3 分。

3.根据原省人事厅《关于职称工作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》(闽

人发〔2002〕154 号)精神，对已完成援助新疆、宁夏、西藏 1 年

以上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，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能

考试的，可在原始成绩上加 5分。

（四）其他

1.根据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转发关于做好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和进一步落实关心

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相关人事激励措施工作指南的通知》

(闽人社办〔2020〕33 号)，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，

可提前一年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实践技能考试。

2.本次考试申报人员的任职资格年限及其他相关材料的截

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本次考试合格成绩 3年有效（可用

于申报 2022-2024 年度评审）。申报参加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条件及材料要求，按另文规定。

3.各设区市考点要做好考试的报名宣传工作，及时公布考试

考务安排的相关信息。要严格按照全省及当地疫情防控的要求，

落实好考试报名、现场确认、考试组织等阶段的疫情防控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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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要落实责任制，

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）等要求，加强对考试工作的指导、监督、

检查，切实做好考试各项工作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
附件：1.2022年度福建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实践技能

考试专业一览表

2.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（样式）

3.福建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预报名审核确认单（样

式）

4.2022年度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实践技能考

试福建考区工作安排表

5.福建省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专业对应表

（2022版）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2 年 4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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